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仁愛基金收支管理辦法 

111.3.28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14.4.07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壹、 依據 

臺北縣政府民國 91年 7月 30日北府教特字第 0910448761號函辦理。 

貳、 目的 

一、 爲本校學生於緊急事故時或變故之後，予以濟急之用，並藉申關懷慰問之意。 

二、 培養仁愛互助胸懷，發揮人溺己溺精神，建立富有愛心園地。 

參、 基金來源 

一、 本校教職員工定期、不定期捐款。 

二、 本校家長會捐款。 

三、 校外人士、團體相關捐款。 

四、 拾金不昧（經公告六個月以上原拾金者未領取之款項）。 

 

肆、 組織與職掌 

(一) 仁愛基金會議組織及職掌 

 

職稱 級職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核定各項委員會政策事宜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主任委員辦理各項事宜 

執行秘書 訓育組長 綜合辦理各項事宜 

委員 家長會 1.監督執行辦理工作成效。 

2.協助籌募委員會管理之仁愛基金。 委員 家長會 

委員 會計主任 1.監督執行辦理工作成效。 

2.協助籌募委員會管理之仁愛基金。 

3.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委員 教務主任 

委員 總務主任 

委員 輔導主任 

委員 註冊組長 

委員 七年級 導師代表 

委員 八年級 導師代表 

委員 九年級 導師代表 

 

(二)仁愛基金初審小組組織與職掌 

由欲申請學生的該班導師或相關人員依據實情填寫申請表，向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

請，若副主任委員初審核定金額超過 5000元或判定該生申請原因為第 7條特殊救

助個案時，則召開此會議。初審小組委員及職掌如下： 

 



職稱 級職 職掌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 

委員 教務主任 

依據申請學生個別狀況，討論建議核定金額 委員 總務主任 

委員 輔導主任 

伍、 申請時機：凡本校學生家庭及個人突發變故，均可申請本基金救助。 

 

陸、 緊急救助核定標準 

 

一、 編號 1-6項授權行政單位審查辦理，並於期初召開會議追認。 

二、 編號 7需召開會議討論議決之。 

柒、 申請規定 

一、 申請時間：視學生情況提出申請。 

二、申請方式： 

由欲申請學

生的該班導

師或相關人

員填寫申請

表 

(如附件) 

 

 

→ 

向學務處

訓育組提

出申請 

 

 

→ 

副主任

委員初

審 

 

 

→ 

欲核定

金額超

過 5000

元 

 

 

→ 

副主任委員召開

「仁愛基金初審

小組會議」，提

出建議金額 

 

 

→ 

陳請

校長

核定 

 

 

→ 

欲核定

金額未

超過 

5000 元 

 

 

→ 

依據核定標準直

接建議金額 

 

 

→ 

    三、核發方式： 

(一)一次定額補助。 

(二)分期定額補助。 

捌、 每學期初本基金帳目之結餘情形，由主任委員召開相關工作會議，承辦人員於委員會

提出報告。 

玖、 本辦法提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申 請 事 實 核 定 額 度 備    註 

1 遭受天災人禍之慘變者 8,000元~10,000元  

2 雙親意外而罹難者 8,000元~10,000元  

3 學生本人傷殘慰問 1,000元~2,000元  

4 家逢變故而無力繳交學校活動費用者 全額或半數補助  

5 家逢變故致生活困難急需協助者 3,000元~8,000元  

6 無力繳交課後輔導費用或學雜費者 依各項收費標準  

7 特殊救助個案 會審其急難程度而定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仁愛基金申請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  

聯絡

電話 

(家) 

(家長手機)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事 

 

 

 

 

實 

 

 

 

 

經 

 

 

 

 

過 

※請詳述： (1)家戶人口數(2)家長就業狀況(3)家庭每月平均收入(4)本次申請原因 

          (5)目前已接受補助狀況 

※目前受補助狀況 

□無受補助  

□已申請補助(            )，每月        元(或單次        元) 

※特殊身分：(請務必勾選) 
□有特殊身分(請在下表類別下方空格處勾選) 

□無特殊身分 低收 中低收 
弱勢 

兒少 

身心障礙

(個人) 

身心障礙

(家長) 

軍公教

遺族 
原住民 

       

 

 

 

 

 

 

 

 

 

 

填表人(非學生)簽名：                  導師簽名： 

符合

條件 
緊急救助核定標準第          點 

補助

金額 
新台幣             元整 

初審 
核撥新台幣             元整 

□一次定額發放     □分期金額發放自   年   月始至   年   月止 

審查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           註冊組長          出納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以 
下 
由 
審 
核 
單 
位 
填 
寫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黏貼憑證用紙 

憑證編號 預算科目 
金       額 

用途說明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仁愛基金          仁愛基金 

 

經手人 驗收或證明 單位主管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收         據 

玆收到  仁愛基金 

新台幣：            元整 

此致 

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 

         

        領款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市(縣)              區(鄉鎮市)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